
「刑法」重要條文整理 

第132條  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

或物品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金。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而洩漏或交付之者，處1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金。 

第138條  毀棄、損壞或隱匿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

畫、物品，或致令不堪用者，處5 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

刑。 

第211條  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

下有期徒刑。 

第213條  公務員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年以上7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214條  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百元以下罰金。 

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

下罰金。 

第216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不實事項或使登載不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第217條  行使第二百十條至第二百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不實事項或使登載不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第218條  偽造公印或公印文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公印或公印文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